








乌拉特前旗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印发《乌拉特前旗全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和督导检查
工作方案》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
乌安委会发〔2023〕5号

各苏木镇、农牧渔场、工业园区管委会、旗安委会有各成员单位：
2023年3月30日10时30分左右，位于我旗黑柳子工业园区的巴彦淖尔市万金隆钢构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导致一人死亡。该起事故引起了市、旗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持续做好全旗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与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安排有效衔接，旗安委会决定在做好全旗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的基础上，对我旗全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细化，现将《乌拉特前旗全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和督导检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苏木镇、农牧场、各有关部门对照方案要求，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大检查各项事宜。

附件：乌拉特前旗全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和督导检查工作方案


     乌拉特前旗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3年4月1日

乌拉特前旗全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和督导检查工作方案

2023年3月30日10时30分左右，位于我旗黑柳子工业园区的巴彦淖尔市万金隆钢构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导致一人死亡。该事故反映出相关地区和部门、企业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敷衍不扎实。为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特制定本方案，在全旗范围内开展全行业全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一、总体目标
各地区各部门、单位、企业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认真做好再排查、再整治，盯紧看牢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场所部位，突出“查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故”，把各方面的风险隐患彻底查出来，认真改到位，把各方面不严不实的责任问题彻底找出来、严肃追到位，坚决杜绝执法检查、排查整治“宽松软虚”、走形式、走过场。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效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二、排查整治时间和范围
此次全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从即日起至12月31日结束。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领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零死角，都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突出特种设备、冶金工贸、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煤矿、消防安全、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和河湖水域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商业和文化娱乐场所、车站、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和农民工集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针对反复发生、长期未得到根治的重点问题开展检查。严防机械伤害、有限空间、高处坠落、交通运输等易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的事故发生。
  三、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对当前我旗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有一个清醒认识，坚决克服一些行业领域长期不出大事故滋生的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始终保持“处处如履薄冰”的敏锐性、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下足“事事抓实到位”的真功夫，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部门负责人要亲自抓、亲自管、亲自督，对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部位强化督导，监督检查要亲赴一线盯执行，要结合本行业（领域）特点，严密部署安排，进一步明确查什么、怎么查，问题整改要逐一过问看成效，应急预案要亲自把关抓演练，重大事项要及时研究快处置，层层传导、狠抓落实。充分发挥行业监管优势和专家作用，及时帮助企业消除隐患。确保本次大排查大整治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不走过场。
（二）严格隐患整改，严肃追责问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排查整改、执法查处、督查督办、追责问责贯穿排查整治全过程。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现场依法提出整改处理意见，对重大隐患要列出清单、落实责任、挂牌督办、跟踪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提出防范措施，落实整改资金，明确整改期限和责任人，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严重危及安全的，要立即责令停产整改；对经整顿仍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要坚决关闭取缔。对大排查大整治责任不落实和组织不得力、执法不严格的单位和个人、隐患整治不彻底、对违法行为打击不力，导致问题突出的地方和部门，要通报曝光，引发事故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规处理。对思想不重视、责任不落实、推进不得力、执法不严格等问题，一律采取通报约谈、警示提醒等方式，严肃追责问责。同时，旗安委办将各苏木镇、农牧渔场及各行业部门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情况作为2023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四、督导检查内容和职责分工
本次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成立乌拉特前旗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安委办（旗应急管理局），李向前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总体组织协调、督促检查、情况交流等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苏亚拉图    旗委书记
王俊杰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副组长：石旺青      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卞巧红      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张小东      旗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局长
巴音毕力格  旗政府副旗长
范俊慧      旗政府副旗长
曹  东      旗政府副旗长
        姜  雪      旗政府副旗长
邢昊东      旗政府副旗长
张佐卿      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成  员：王永亮      旗政府办主任
李向前      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王  钊      旗发改委主任
王永刚      旗民政局局长
李跃飞      旗人社局局长
杨拥军      旗农科局局长
高  峰      旗工信局局长
杨国栋      旗教育局局长
苏才旺      旗司法局副局长
王烁溪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
刘剑涛      旗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翟鹏飞      旗住建局副局长
段飞翔      旗交通局局长
王力军      旗水利局局长
刘嘉耘      旗文广局局长
樊向云      旗卫健委主任
王春荣      旗市场监管局局长
赵国臣      旗林草局局长
杨建宇      旗投资促进中心主任
刘  君      旗中小企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万军      旗城管执法局局长
陈瑞军      旗商贸服务中心主任
高飞翔      旗气象局局长
樊振国      旗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石  磊      旗供电公司经理
弓元庆      旗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李云飞      旗交警大队大队长
        贾  勇      市执法支队前旗大队大队长
苏木镇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
农牧渔场党委主要领导
此次大排查大整治成立7个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组，由旗领导任组长、副组长，带队开展督导检查工作，成员由旗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各苏木镇、农牧渔场、工业园区管委会按照“属地监管、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自行成立由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安全生产隐患自查组，组织开展好本辖区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各检查组具体检查任务和分工如下：
（一）矿山企业安全检查组
组    长：石旺青      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牵头单位：李向前      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成员单位：旗发改委、公安局、自然资源局、林草局、生态环境分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检查任务：
1、企业安全管理情况：是否取得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是否齐全完善、合法有效，矿山企业生产现状是否与安全设施设计相符；制定及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各工种操作规程情况；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情况，设立技术管理机构并配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情况，每个独立生产系统配备专职的矿长、总工程师和分管安全、生产、机电的副矿长情况；外包施工队伍符合《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情况，其资质等级及范围与所承揽工程相符情况；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矿山井下特种设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验报告情况；制定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按规定进行演练情况，与矿山专业救援队伍签订救护协议情况；开展双重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情况，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严格爆破、动火、受限空间、检维修、临时用电、压力容器以及危险品装卸等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情况；制定并落实安全培训计划、建立健全安全培训档案情况；相关图纸齐全完善并及时更新情况，与矿山生产现状相符情况。
2、地下矿山重点排查整治：矿井、主要生产中段、单个采区、盘区或矿块安全出口数量不符合规程要求；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或者工艺；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或者复杂的矿井未配备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未设置防治水机构或者未建立探放水队伍、未配齐专用探放水设备或者未按设计进行探放水作业；未按设计要求的处理方式或者时间对采空区进行处理；矿井主通风机未连续运转，采掘工作面风速、风量、风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要求；提升机、防坠器、钢丝绳、连接装置、提升容器未按国家规定进行定期检测检验，或者提升设备的安全保护装置失效；未配备具有采矿、地质、测量、机电等专业的技术人员。建立健全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制定领导带班下井考核奖惩办法和月度计划、建立和完善领导带班下井档案、建立健全领导带班下井交接班记录情况.
3、露天矿山重点排查整治：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或者工艺；未采用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分台阶或者分层开采；工作帮坡角大于设计工作帮坡角，或者最终边坡台阶高度超过设计高度；未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对采场边坡、排土场边坡进行稳定性分析；擅自对在用排土场进行回采作业。
4、尾矿库重点排查整治：库区或者尾矿坝上存在未按设计进行开采、挖掘、爆破等危及尾矿库安全的活动；坝体的平均外坡比或者堆积子坝的外坡比陡于设计坡比；坝体高度超过设计总坝高，或者尾矿库超过设计库容贮存尾矿；排水井、排水斜槽、排水管、排水隧洞、拱板、盖板等排洪建构筑物部分堵塞或者坍塌、排水井有所倾斜，排水能力有所降低，达不到设计要求；设计以外的尾矿、废料或者废水进库；冬季未按设计要求的冰下放矿方式进行放矿作业；未按设计设置安全监测系统，安全监测系统运行不正常未及时修复；三等及以上尾矿库及“头顶库”未按设计设置通往坝顶、排洪系统附近的应急道路，或者应急道路无法满足应急抢险时通行和运送应急物资的需求；尾矿库未经批准擅自回采或者同时进行回采和排放；坝体是否稳定可靠，坝体是否存在变形、裂缝、位移、坍塌、沼泽化、浸润线溢出现象。
5、加强停产、停建矿山安全运行管理，重点检查停产停建期间是否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落实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是否制定、落实停产停建安全技术和管理措施，确保有效防范事故；值班值守人员是否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
（二）危化、民爆、冶金工贸企业和危险废物安全检查组
组    长：范俊慧       旗政府副旗长
副 组 长：张佐卿       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成员单位：旗应急管理局、工信局、生态环境分局、市场监管局、发改委、公安局、交通局、住建局、中小企业创业服务中心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检查任务：
    1、加强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管理，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场所现场管理；各类重大危险源监测监控；安全管理制度、责任制度、操作规程的建立和执行情况；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防中毒设施的设置及安全可靠情况。
    2、加强民爆企业安全管理，重点检查企业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生产设备、安全监控设备、防火防爆设备等方面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检查民爆物品来源流向及仓储设施守卫力量、看护保管制度和防范措施等；依法依规销售、运输、储存、使用等情况。
3、加强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管理，重点检查尾气治理环保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情况，设计、施工和设备安装单位的资质情况，脱硫脱硝等设备的消防安全情况；危险作业票的审批及执行情况；高温熔融金属生产、浇筑、调运及交叉作业情况；冶金煤气在线监测、紧急切断及应急演练等情况；粉尘涉爆企业及作业场所安全管理情况。
4、加强工业企业安全管理，重点排查是否存在使用明令禁止或淘汰设备工艺、以包代管、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不完善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非法违规生产等行为。
5、加强商贸流通企业安全管理，重点督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和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建立情况以及打非治违、安全生产标准化、班组安全建设等专项工作的落实情况。
6、全面开展危险废物排查工作，重点检查企业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申报登记制度、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和管理台账制度执行情况；检查危险货物生产、收集、贮存、转移、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监管情况；对属性不明的固体废物进行鉴别鉴定。重点打击涉及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单位违规堆存、随意倾倒、私自填埋危险废物等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故意隐瞒、偷放偷排或违法违规处置危险废物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道路运输安全检查组
组    长：曹  东    旗政府副旗长
副 组 长：张小东    旗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局长
牵头单位： 段飞翔    旗交通局局长
  李云飞    旗交警大队大队长
成员单位：旗发改委、教育局、工信局、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前旗大队、交警大队、城管执法局、人社局、生态环境分局、住建局、农科局、文广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检查任务：
1、加强旅游包车、客运班车等运输安全管理，重点检查旅游包车动态监控及相关制度落实，车辆审验、维修保养落实，有无“包而不管、以包代管”现象，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运营行为，驾驶员安全操作及教育管理等隐患问题。
2、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检查危险品车辆运输安全管理问题，严查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运营资质、危险品货物安全卡、车辆审验、维修保养、车辆动态监控及相关制度落实，定期安全检查，是否聘用有资质从业人员，车辆防护、停车场地设有警示标志等项目。
3、强化国省道及农村牧区道路和“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路段和车辆安全管控，强化“三超一疲劳”专项整治，严查酒驾、醉驾、毒驾，依规依法依纪从严惩处，切实起到震慑警示和宣传教育作用。
（四）城镇燃气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组
组    长： 曹  东    旗政府副旗长
牵头单位： 翟鹏飞    旗住建局副局长
成员单位：旗发改委、教育局、自然资源局、农科局、工信局、公安局、城管执法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文广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检查任务：
1、全面核查燃气经营、充装、运输许可等审批发证情况。严格瓶装液化气企业准入和事中事后监管，推进落实瓶装液化气经营配送的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依法查处盗用燃气、非法倒气、倒卖废旧气瓶、为非法经营者提供场所和违规大量储存燃气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对燃气企业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整治企业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安全检测和管网监测设备不足或失效、重大危险源管理缺失、管线检查维护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闭合、从业人员无证作业等风险隐患。
3、对燃气工程各环节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核查燃气工程项目的合规性，对燃气工程项目审批、施工、竣工验收备案情况全面排查。排查整治未按规定将燃气管道工程纳入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未依法进行特种设备施工前告知和安装监督检验等问题。
4、严格重大项目安全把关，坚决整治“边审批、边设计、边施工”及不顾安全盲目赶工期、抢进度行为。加强对深基坑、施工机械、起重机械、脚手架、施工用电等项目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违法发包、分包、转包，以及无资质非法从事建筑活动的行为。
5、开展农村老旧住房、农村危房、老旧小区改造排查治理，对房屋建筑要防坍塌、防高处坠落、防触电等问题进行排查，排查高大模板支撑及挖高边坡等危险性较大工程施工的安全防范措施，要严厉查处违法违规建设行为。
（五）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组
组    长：邢昊东   旗政府副旗长
牵头单位：王春荣   旗市场监管局局长
成员单位：旗住建局、文广局、工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检查任务：
1、重点检查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和日常维修保养情况；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的检验（校验）情况；民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冷库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及锅炉，是否存在非法制造、安装和改造现象。
2、重点检查各类气瓶充装单位和氨储存（含充装和使用）企业、危化品生产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突出电梯、气瓶、小型锅炉、快开门式压力容器、烘缸（筒）、简易升降机、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安全检查。
3、重点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贯彻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有关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的情况。突出“三落实、两有证、一应急”，以及设备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日常维护和检查、现场操作记录、隐患排查和治理情况、应急演练和处置等是否落实并符合要求。
（六）人员密集场所安全检查组
组    长：巴音毕力格   旗政府副旗长
副 组 长：姜  雪       旗政府副旗长
牵头单位：杨国栋       旗教育局局长
刘嘉耘       旗文广局局长
          陈瑞军       旗商贸服务中心主任
成员单位：市场监管局、住建局、民政局、公安局、交通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检查任务：
1、商超、学校、养老院、旅游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要严格落实管理经营主体责任落实，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设立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制作安全提示以及应急预案。
2、排查整治商超、学校、养老院、旅游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供水、供电、锅炉、压力容器、煤气管道、食品卫生等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对排查出的各类事故隐患，要实行台账式管理，重大事故隐患要盯紧盯牢，及时整改销号，在整改完成并确认安全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旅游场所要重点排查游船及驾驶人员从业资格、游船码头建设、水上娱乐项目安全管理情况。
3、做好大型旅游节庆活动应急预案，按照规定设立疏散通道、标志标识、应急照明和必要的防护设备。
（七）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农牧业安全检查组
组    长：卞巧红  旗政府副旗长
牵头单位：赵国臣  旗林草局局长
杨拥军  旗农科局局长
          王力军  旗水利局局长
李向前  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邬子军  旗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          
成员单位：旗交通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检查任务：
1、防汛方面要立足抢大险、救大灾，加强水库、涵闸、险工险段等巡护检查，做好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工作，足量储备物资物料，确保平稳度汛。
2、森林草原防灭火方面要深刻汲取去年我市“4·09”草原火灾“小火亡人”事件，坚持关口前移、靠前驻防，突出火源管控，压紧压实火灾防控责任，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3、加强农牧业机械安全生产检查整治，重点围绕强化农牧业机械安全监管责任、加强农牧业机械安全宣传教育、开展农牧业机械安全隐患排查、打击拖拉机运输机组拼装改型、推进农牧业机械服务组织和农牧业机械维修安全监管、落实农牧业机械安全监管新规定、实施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出厂合格证标准和检验。
4、加强畜禽屠宰加工企业监管，落实定点屠宰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屠宰加工生产安全作业流程、强化涉氨制冷安全管理，排查生产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5、加强船舶运营、检验各个环节监管，清理涉渔“三无”船舶，严禁擅自改装，打击“船证不符”“大机小标”等行为。
（八）苏木镇、农牧渔场、工业园区管委会安全自查组 
    1、制定监管巡查工作计划，落实定期对安全监管巡查、帮助、指导的工作职责，实现领导定点、定责和监管定位工作目标。
    2、完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跟踪机制。强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通过采取属地督查检查、聘请专家检查、企业自纠自查等措施，将排查出安全隐患纳入网格化监管，并对治理过程进行跟踪。
    3、建立健全与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生产隐患治理条块结合、联合监管的工作机制，将辖区内安全生产隐患信息和整改情况及时上报旗安委办，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难以整改到位的，按行业监管类别报有关监管部门。
4、严格实行“一岗双责”，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属地范畴和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岗位和个人，要与辖区各生产经营单位签订责任书，明晰责任主体，分解责任指标。
五、认真总结工作，巩固整治成果
（一）旗安委会将定期听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汇报，各专项检查组由组长汇报，各地各相关部门由主要负责人汇报。
（二）本次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结束后，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对整治成果进行巩固提升，对隐患问题进行“回头看”，并对“回头看”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严执法、重处罚，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集中整改一批、处罚一批、关停一批、曝光一批，要借助“回头看”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效，全面促进本质安全生产水平提高。
（三）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对查出的隐患问题追踪到底，建立台账，对标销号，切实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做实做细。请各苏木镇、农牧渔场、工业园区管委会、旗直有关部门单位，于每周五常态化报送安全生产隐患统计表，同步更新报送安全生产隐患台账（电子版与扫描件同时报送，扫描件需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分别于6月30日和11月20日报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阶段小结和总结。于12月30日前报送“回头看”总结报告及经验做法、典型案例（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必须报送一条本行业领域的典型案例）。
联 系 人：马翔宇
联系电话：3606212
邮    箱：wqqawb@126.com
附件：1、乌拉特前旗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统计表
2、乌拉特前旗重大隐患统计表
3、乌拉特前旗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整改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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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乌拉特前旗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行业
（领域）
	派出督导检查组（个）

	检查企业场所
	检查企业场所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打击安全生产领域
非法违法行为情况
	安全生产领域执法处罚情况
	备注

	
	
	
	
	共计排查
问题隐患
	其中重大
问题隐患
	共计打击非法违法行为
	其中严重非法违法行为
	
	

	
	个
	家
	户（次）
	排查
	已整治
	整改率
	排查
	已整治
	整改率
	
	
	关闭取缔
	停产整顿
	暂扣吊销证照
	处以
罚款
	追究刑事责任
	下达法律文书
	

	
	
	
	
	（项）
	（项）
	（%）
	（项）
	（项）
	（%）
	（起）
	（起）
	（家）
	（家）
	（家）
	（万元）
	（人）
	（份）
	

	1.煤矿
	
	
	
	
	
	
	
	
	
	
	
	
	
	
	
	
	
	

	2.非煤矿山
	
	
	
	
	
	
	
	
	
	
	
	
	
	
	
	
	
	

	3.危化品
	
	
	
	
	
	
	
	
	
	
	
	
	
	
	
	
	
	

	4.道路运输
	
	
	
	
	
	
	
	
	
	
	
	
	
	
	
	
	
	

	5.城镇燃气
	
	
	
	
	
	
	
	
	
	
	
	
	
	
	
	
	
	

	6.建筑施工
	
	
	
	
	
	
	
	
	
	
	
	
	
	
	
	
	
	

	7.消防安全
	
	
	
	
	
	
	
	
	
	
	
	
	
	
	
	
	
	

	8.冶金工贸
	
	
	
	
	
	
	
	
	
	
	
	
	
	
	
	
	
	

	9.民爆
	
	
	
	
	
	
	
	
	
	
	
	
	
	
	
	
	
	

	10.农牧渔业
	
	
	
	
	
	
	
	
	
	
	
	
	
	
	
	
	
	

	11.文化旅游
	
	
	
	
	
	
	
	
	
	
	
	
	
	
	
	
	
	

	12.危险废物
	
	
	
	
	
	
	
	
	
	
	
	
	
	
	
	
	
	

	13.特种设备
	
	
	
	
	
	
	
	
	
	
	
	
	
	
	
	
	
	

	14.民航
	
	
	
	
	
	
	
	
	
	
	
	
	
	
	
	
	
	

	15.铁路
	
	
	
	
	
	
	
	
	
	
	
	
	
	
	
	
	
	

	16.邮政快递
	
	
	
	
	
	
	
	
	
	
	
	
	
	
	
	
	
	

	17.工业园区等功能区
	
	
	
	
	
	
	
	
	
	
	
	
	
	
	
	
	
	

	18.其他
	
	
	
	
	
	
	
	
	
	
	
	
	
	
	
	
	
	

	总  计
	
	
	
	
	
	
	
	
	
	
	
	
	
	
	
	
	
	






附件2
乌拉特前旗重大隐患统计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重大隐患内容
	整改情况
（已整改/未整改）
	已/拟采取的措施
	整改时限
	监督整改单位

	
	
	
	
	
	
	

	
	
	
	
	
	
	

	
	
	
	
	
	
	

	
	
	
	
	
	
	

	
	
	
	
	
	
	

	
	
	
	
	
	
	



	附件3
	
	
	
	
	
	
	
	

	xxx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隐患整改台账

	序号
	检查企业名称
	安全隐患问题具体内容
	隐患数
	检查日期
	整改情况
	整改责任人
	整改时限
	督促整改单位
	备注

	1
	xxx企业
	1.安全隐患问题具体内容。
2.
3.
4.
	4
	
	
	
	
	
	

	
	
	
	
	
	
	
	
	
	




